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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引航管理的通知 

交办水〔2016〕177号 

 

各沿海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运输厅（委），长江航务管理局，

各直属海事局，中国引航协会： 

根据国务院深化港口管理体制改革有关工作部署，我国引航

管理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。依据《港口法》《船舶引航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,为进一步强化引航管理，提升服务水平，促进引航事业

健康、有序发展，经交通运输部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引航机构建设 

1. 规范引航机构设置。 

引航具有公益服务和专业技术有偿服务属性，在维护国家主

权和保障港航安全方面具有特殊作用。根据《港口法》规定和《国

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部等部门关于深化中央直属和双重领导港

口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1〕91号）精神，引

航机构为事业单位，沿海按“一个港口一个引航机构”设置，为

进出全港所有码头的船舶提供引航服务，保持全国引航管理体制

的统一性和完整性。引航机构名称定为“某某港引航站（中心）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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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港根据实际需要在引航站（中心）下面可以设置若干引航分支

机构。长江干线设一个引航机构并由长江海事局管理，长江干线

引航管理由长江航务管理局负责。 

引航机构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应符合《引航机构人员配

备要求》（JT/T 949-2014）的相关要求，坚持高效、精干、统一

的原则，严格控制非引航员岗位编制。引航员根据各港口生产的

实际需要和《船舶引航管理规定》的资质要求实行聘用制。 

2. 加强引航机构领导班子建设。 

各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引航机构领导班子

建设，应按照《船舶引航管理规定》的要求，加强引航机构领导

班子配备，负责人从引航经验丰富和良好管理能力的引航员中选

拔。引航机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业务的负责人变更后 20 个工作

日内，由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经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

部，其中长江引航中心发生变更的，由长江航务管理局报部。 

二、强化引航队伍建设 

3. 保持引航队伍稳定。 

要充分考虑引航员岗位的专业性和风险性，建立科学有效的

引航员薪酬制度和考核奖励机制，促进引航员待遇的相对稳定。 

各引航机构应充实和稳定引航员队伍，着力解决引航员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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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、超负荷工作的问题，避免疲劳引航，为安全引航创造条件。 

4. 加强引航员管理。 

研究深化引航员培养机制，加大引航员培养力度，确保引航

员编制满足港口和航运发展需求。按照引航员培训、考试和任职

的管理规定，严格引航员适任管理。加强引航员的在职培训，大

力推广和应用航海新技术，拓宽引航员知识结构，不断提升引航

员的技术理论和实操水平。 

三、规范引航收费管理 

5. 严格执行收费标准。 

引航收费标准严格执行《港口收费计费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引

航移泊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在不超过上限收费标准的范围内制定

和执行具体收费标准。引航机构要对外公布收费清单，接受外部

监督。 

6. 规范引航收入使用。 

引航收入应当用于引航机构人员费用、设备购置、设施建设、

教育培训、运营管理等，如有节余，应当由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

部门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制定资金使用方案，用于港口公用基

础设施维护等用途。 

四、加强引航安全管理和服务质量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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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加强安全管理体系建设。 

引航机构要规范引航生产调度，建立包括引航安全管理体系

在内的内部管理制度，不断提高安全引航水平。强化引航机构主

要负责人安全责任，健全引航安全岗位责任制。深入开展引航安

全教育，提高引航员安全素质和心理控制能力，将引航安全作为

优质服务的基本要求。制定特殊情况下的引航应急预案，提高引

航综合应急反应能力。建立健全引航事故报告制度，以及安全事

故和违章行为问责制。 

8. 提升引航设备设施水平。 

沿海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长江航务管理局要组织制定引航

中长期规划，建设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备的引航基地，配备适宜的

交通船艇。引航机构要加快引航信息化建设步伐，构建集引航计

划、调度、监控等功能的引航信息网络服务系统，并与有关港口

企业、港航管理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信息系统有效衔接。 

9. 完善服务质量体系。 

引航机构要按照部《关于印发推进阳光引航提升服务水平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交水发〔2013〕422 号）和《引航服务规范》

（JT/T984-2014）等要求，建立优质服务承诺制、挂牌上船服务、

服务信息卡、引航满意度调查等引航服务标准规范和制度，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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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引航员竞争机制，提高引航员服务意识和质量，不断完善引

航服务质量体系。 

五、加强引航机构监督管理 

10. 建立引航机构的监督管理机制。 

沿海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长江航务管理局要加强对引航工

作的监督和管理，强化引航管理机制建设，建立与引领船舶数量、

引航服务质量、安全状况和风险程度挂钩的激励机制；成立引航

监督委员会，强化联席会议制度，对引航机构发展规划、年度工

作计划实施、财务收支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。海事管理

机构要加强对引航机构和引航员的安全监督管理；听取当地引航

机构意见，及时对外公布引航员登轮点。 

11. 强化社会和舆论监督。 

加强对引航工作的社会监督力度，建立引航服务举报制度，

及时查处不正之风和不规范行为，促进港口引航服务水平的不断

提高。 

12.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。 

中国引航协会要进一步发挥作用，做好行业信息的收集、分

析以及培训交流工作，推进建立健全引航服务标准体系，维护引

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督促解决引航服务存在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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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推进引航文化建设，凝聚行业力量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关于我国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

革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交水发〔2005〕483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引航

机构管理的通知》（交水发〔2010〕145 号）、《关于切实加强引

航机构管理的意见》（交水发〔2011〕28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航管理 提升服务水平的意见》（交办水

〔2014〕233号）同时废止，此前发布的有关文件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

2016年 12月 13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